




第一部分  中山市大涌镇人民政府概况

一、主要职责

   （一）贯彻执行党和国家各项方针、政策，落实市委、市政府各项决策、部
署，研究制定本镇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并组织实施。
   （二）负责本镇各项政务工作。
   （三）研究制定产业发展总体规划，促进工农业生产和发展，加强对国有集
体资产的管理。
   （四）加强生产和流通领域的综合协调和管理，协调有关部门加强市场监管
工作。
   （五）研究制定科技、教育、文化、卫生、体育等事业的发展规划，抓好社
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，做好社会保障、民政事务和残疾人工作。
   （六）搞好镇村规划建设和管理，保护土地资源，做好基础设施建设和环境
保护工作。
   （七）开展统战工作，管理民族、宗教、外事、华侨和港澳台同胞事务。
   （八）加强民主、法制和社会建设，维护社会治安，加强安全生产监管，处
理群众来信来访和各种突发事件，保护国家利益和人民财产的安全。
   （九）承办市委、市政府交办的其他事项和承接市直相关部门下放的管理事
项。

二、机构设置

  本部门预算具体包括中山市大涌镇人民政府和机关工会。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